关于开展第六批“115”产业创新团队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委组织部，各市发改委、经信委、科技局、人社局，省直各单位、各大学、省属各大型企业、部分中央驻皖单位组织人事部门：

    省“115”产业创新团队建设工程，在凝聚培养创新型人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增强重点产业竞争优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拓展“115”产业创新团队建设的要求，现将开展第六批“115”产业创新团队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创新团队设置数量
    第六批“115”产业创新团队共设置25个,重点围绕省主导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设置。

    二、申报条件
    申报设立“115”产业创新团队的条件，按照《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实施“115”产业创新团队建设工程的意见》（皖办发〔2006〕12号）的有关规定执行。申报项目必须符合省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属事业性科研项目不在申报之列。为贯彻全省发展民营经济大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第六批创新团队设立同等条件下适当向民营企业倾斜。

    三、申报工作要求
    中央驻皖单位直接向省委组织部提出设立申请，省属企事业单位申请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向省委组织部申报，每单位申报数量原则上不超过2个。市属企事业单位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等向所在地的市委组织部提出设立申请，市委组织部初审后统一报送省委组织部，各市申报数不超过5个。目前设有“115”产业创新团队且未达到设立期限的单位，此次不再申报。

    请各申报单位认真填写《安徽省第六批“115”产业创新团队设立申请表》，一式30份于8月20日前报送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申请表》后可附重要证明材料，纸张大小为A4，用白色铜板纸做封面，《申请表》及证明材料一同骑缝装订，总共不要超过32页。查询“115”产业创新团队建设工程有关文件及表格，请进入《安徽人才工作网》（http://www.ahxf.gov.cn/ahrcgzw/）“通知公告”栏目。联系电话：0551－62652053，62609586，62609587（传真）；电子邮箱：ahsrcb@126.com。

    做好第六批“115”产业创新团队申报工作，是深化拓展“115”产业创新团队建设的重要环节。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第六批“115”产业创新团队申报工作扎实有序进行。

   
 附件：安徽省第六批“115”产业创新团队设立申请表
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